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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約可增加觀光收入 4.7 億元。 
─放寬大陸人士來臺自由行配額及放寬離島專案配額，每月約可增加觀光收入 21.18 億元

。 
─鼓勵發展銀髮養生產業，吸引國際銀髮族來臺觀光、長宿。 

(三)掌握全球市場新興商機 

─協助企業於新興市場潛力國家，運用我國生產及研發技術優勢，結合當地國通路、品

牌業者，拓展內需商機。 
─引導產業赴印度投資發展產業聚落，預估 105 年將超過 550 億元投資額。 

(四)虛實併進、金融支援 

─鼓勵國內電商布局東協等新興市場，並結盟跨國境電商，擴大支援中小、中堅企業建

構線上購物城。 
─輸銀 3 年增資新臺幣 200 億元，並建立聯貸平台，擴大輸出融資、保險與信用保證之

能量。 

（六十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研擬具體有效的家庭教育政策問題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3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-72） 

許委員就研擬具體有效的家庭教育政策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部為推展家庭教育工作，研訂「推展家庭教育中程計畫」（102-106 年），整合各體系（教

育體系、衛生福利體系、內政體系、企業勞工體系、軍警體系、文化體系、農業體系）及各

級政府家庭教育工作資源，定期邀集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辦理工作圈聯繫會報，以建立跨機

關跨領域溝通平臺。 

二、為充實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推廣家庭教育人力，業於前揭計畫訂定執行策略，如各校有超額或

編餘缺教師等其他人員（如候用校長），可擇優轉調家庭教育中心或擔任各校家庭教育推廣

員，協助辦理家庭教育推廣活動。 

三、有關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、系、所、學院學程，係屬大學自主事項，大學校院經衡酌校內相關

教學資源提出申請，本部未來將於適當場合鼓勵大學校院開設家庭教育相關課程，並鼓勵相

關系所學生取得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認證。 

（六十一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苗栗縣政府債務超限及地方政府債務

等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4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-74） 

許委員就苗栗縣政府債務超限及地方政府債務等相關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

： 


